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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標 8 號 八仙山事業區第 22 林班 

國有林產物採運工作 

作 業 規 範 

第一條 開工與前置作業 

乙方與甲方訂定採運契約書後即可申請開工，惟開工後應完成下列

事項始可進行採取作業： 

(一) 參加甲方召開之施工說明會、協議組織會議，以及由甲方告知環境

危害因素及防範措施，並作成紀錄；另乙方需自行召開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並將訓練紀錄(如附件一)報甲方備查。 

(二) 乙方應於作業期間辦理雇主意外責任險，其屬自然人者，應自行投

保人身意外險。乙方依前段辦理之保險內容如下： 

1. 被保險人：以乙方為被保險人。 

2. 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台幣 500 萬元。 

3.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台幣 1,500 萬元。 

4.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台幣 3,000 萬元。 

5. 每一事故之乙方自負額上限：新台幣 2 萬元。 

6. 保險期間：自開工之日起至本契約核發之採取許可證所載採運期

間(如有申請延期採運者，保險期間需比照順延)。 

(三) 配合甲方辦理點交作業。 

(四) 配合甲方辦理防火安全檢查合格。 

(五) 乙方提交作業計畫及工作人員名冊(應註明現場負責人)，如有人員

變更，應於 15日內將變更人員名冊報請甲方備查。 

(六) 乙方應簽署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環境安全衛生承諾

書(附件二)，並報甲方備查。 

第二條 作業設備與安全裝備 

(一) 採取作業得採用「剪定鋏」、「高枝剪」及「手鋸」等非動力工具，

如需使用「鏈鋸」，則需於使用前，先向甲方報備。 

(二) 得使用移動梯(單梯)、合梯(A字梯)或農用三角梯，但作業高度需

低於 2公尺，且需符合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訂定之「移動梯及合

梯作業安全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 

(三) 國有林林產物得以「貨車」或「鐵牛」於既有道路上運輸。 

(四) 現場工作人員均應配戴「安全帽」、「反光背心」、「安全鞋」，並穿

著適當之「工作服」及「工作褲」；鏈鋸操作人員須配備「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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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音耳罩」、「防護手套」，以及穿著「防割褲」。 

(五) 如現場工作人員未穿戴防護裝備、防護裝備配戴不齊全或防護裝備

規格不符合前款標準，或有未經訓練或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操作機

械設備之情形，經甲方監工查獲或由民眾檢舉查證屬實者，甲方應

通知乙方改善，如通知日次日起 3日內仍未改善，甲方有權通知乙

方立即停工，待乙方改善後始得復工。(該停工期間照計工期，日

數不得補足。) 

第三條 職業安全衛生應辦理事項 

(一) 乙方應提供工作人員必要之防護用具及相關安全設備，並請備妥防

蚊液、急救包(含消毒、包紮及抗組織胺等)、滅火器等。 

(二) 所使用之車輛、機具設備應定期保養或檢驗，並作成紀錄自行留

存，以供查驗。 

(三) 其他職業安全注意事項，請務必依「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辦理。 

(四) 最近醫療單位之位置與通報方式詳如醫療資訊卡(附件五)，請張貼

於車輛、機具或由工作人員隨身攜帶。 

第四條 作業標準及注意事項 

(一) 採取作業 

1. 乙方每二個月得申請採取 1 次，採取日數及確切時間，務必於採

取前 10 日，以電話通知甲方麗陽工作站。 

2. 以剪取樹梢枝梢材(枝條直徑未滿 6 公分)及松針方式辦理，採取

範圍以採取位置圖為主，可供採取林木數量計 15 株。 

3. 各伐區內得供採取之林木，均以噴漆註記，採取時應保留註記，

不得刻意損壞，如有不慎損壞註記之情形，應儘速通報甲方，由

甲方儘速補設。 

4. 採取作業不得損傷林木，如有損傷，乙方應依受損害林產物山價

賠償甲方，另依山價 1.5 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合計為山價 2.5

倍)。本條處以違約金及賠償林產物山價之損害標準由機關認定

如下(任擇 1條件)： 

(1) 主幹折斷。 

(2) 根部損傷致裸露面積達 25%以上。 

(3) 33%以上之樹冠遭受破壞(枝條斷裂) 。 

(4) 樹皮刮傷面積達該樹木胸徑平方以上。 

(5) 其損傷有影響生長勢、明顯致死者。 

5. 剪取之枝梢材及松針應全數搬出，惟如有不搬出之枝梢材，應依

甲方監工指示截斷，整齊堆疊置於道路旁、形成堆積帶或就近排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05


 

3 

 

列於林地地形凹陷處，應使其不易移動，不得妨礙後續林木生長

及道路通行，亦不得留置於溪床。如未依甲方監工指示完成截斷

及堆置工作，應視為未作業完成，不發給作業完成證明書。 

(二) 林產物查驗放行 

1. 採取之枝梢材及松針，以重量計算。 

2. 乙方得分批申請查驗放行工作，如欲申請林產物交付，須於 10

日前填具國有林產物查驗放行申請書，並配合甲方派員辦理放行

作業後，始可進行木材搬運作業。 

3. 如有材堆不整齊或材積明細不齊全，致甲方查驗放行作業延誤

者，由乙方自行負責。 

(三) 林產物搬運 

1. 乙方於林產物搬運時，應攜帶核許文件及搬運單，隨時供甲方、

警察機關、森警隊查核。 

2. 載運車輛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四) 跡地檢查驗收 

乙方於採運期限屆滿前(包括核准延期之採運期限)完成林產物之伐

採後，應於 7 日內填具申請書報請甲方辦理跡地檢查驗收，經甲方

檢查合格後發給作業完畢證明書，標準如下： 

1. 採取之林產物（含其製成品）全部伐採搬清。 

2. 不搬出之枝梢材，皆已依作業規範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目處

理完畢。 

3. 環境整理：土場清理、臨時工寮或其他設施清理、殘材、垃圾、

鋼索、燃料等清理。 

若跡地檢查不合格，甲方將通知乙方於指定期限內改正，未能於期

限內改正或拒絕不改正者，履約保證金將不予發還，亦不發給作業

完畢證明書。 

第五條 油料、廢棄物管理 

(一) 環境管理 

1. 乙方需於作業現場周邊設置臨時廢棄物集中區，將作業過程中所

產生的廢棄物集中管理。 

2. 乙方需於作業現場通風處(下風處)設置臨時危險物品存放區，包

括易燃、易揮發或有毒物品存放區，如機具所使用之潤滑油、機

油及燃油與殺蟲劑等化學藥品等，並於臨時存放區配置滅火器。 

3. 乙方需設置臨時油料或化學藥劑添加區，地面應鋪上防油布，避

免滲漏而造成土壤及環境危害，並於區域內配置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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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作中之機具，若有潤滑油滲漏或溢出之現象，應立即採取防止

滲漏之措施，避免土壤污染。 

5. 管理人員應不定時巡視林場內的環境衛生狀況。 

(二) 廢棄物之分類處理 

1. 作業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包括苗木容器、塑膠袋或生活廢棄

物等，應分類集中放置於臨時廢棄物集中區。 

2. 裝盛化學藥劑、燃油或機油等容器，應集中於臨時廢棄物集中區

之通風良好處，並避免容器內殘餘之液體外漏造成污染。 

3. 各類廢棄物，應定時或定量，將廢棄物運出林地。 

(三) 作業過程中，甲方監工將隨時檢查並拍照舉證，如有未妥善處理油

料或廢棄物之情形，甲方監工可通知乙方立即改善；若乙方拒絕改

善或有無法立即改善之情形，甲方得通知乙方停工，停工期間計入

工期，不得補足。 

(四) 作業完成後，乙方需請甲方監工檢視環境，確認無廢棄物殘留於林

地後，才可報請完工跡地檢查。 

第六條 突發事件處理 

(一) 每日作業前，乙方現場負責人應先確認造林地現場是否有危害工作

人員安全之情形，並應將危害因素及防範措施告知當日作業人員，

如發現有滑落危險之巨石、蛇窩、蜂巢或大型動物等，請立即停工

並通報甲方監工。 

(二) 作業中遭遇毒蛇或蜂類等動物，應暫時停止作業，確保其離開無危

害時再接續作業，如當日無法確保作業人員安全，乙方應立即停工

並通報甲方監工。 

(三) 作業中遭遇地震時，作業人員應立即疏散至空曠地點，並避開落石

或林木；如作業區周邊無空曠地點，則應儘速躲避至健全穩固之遮

蔽處，避免人員傷害。 

(四) 界木或保留木如因天災、病蟲害或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原因而傾

倒、死亡、或影響工程安全時，可由乙方報請甲方補設界木或作妥

適之處置。 

第七條 其它注意事項： 

(一) 作業規範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據甲方監工之指示辦理。 

(二) 乙方作業應確實遵照「森林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

「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

衛生設施標準」、「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危險性工作場所審

查及檢查辦法」、「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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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誌設置規則」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

水、火災之防範，以維採運或搬運工作人員之安全，並應遵守作業

所在地之單位及其派駐現場之監督、護管、押運等人員監督指揮。 

(三) 請遵守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相關規定，不得在林班地內盜

伐、引火及獵殺野生動物，廠商若有違規情形時，除依契約罰款外，

涉及違法行為，將依法移送。遇有原住民狩獵、登山人員、遊客進

入林地烤食便餐或吸煙者，應予勸止、或提醒注意防火，並通知機

關或報警處理。 

(四) 應注意防範火災，禁止工作人員於作業中吸菸或亂丟菸蒂，若於休

息時間吸菸則應設有熄煙筒，並不得隨意燃火取暖；作業期間中，

如發生火災，應請立即動員搶救控制火勢，並迅速通報機關工作站

及警察機關處理。 

(五) 採取工作所使用之一切生產成本，其機具設施、路面養護、搬運、

過磅或保險之費用均已列在生產費用內，由乙方負責，除有採運契

約書第 37條不可歸責事由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額外費用或主

張任何權利。 

(六) 作業期間，若於作業中遇有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訂定之「瀕危

物種(動物)」及文資法公告之「珍稀植物」應立即停工並通報甲方

監工。物種名冊如下：(詳如附件三及附件四) 

1. 珍稀植物：台灣穗花杉、南湖柳葉菜、台灣水青岡及清水圓柏共

4 種。 

2. 瀕危物種(動物)：(合計 22 種) 

動物類群 物種 

哺乳類(陸域) 臺灣狐蝠、水獺、臺灣黑熊、石虎、穿山甲 

鳥類 黑嘴端鳳頭燕鷗、赫氏角鷹、草鴞、山麻雀 

兩棲爬蟲類 金絲蛇、食蛇龜、柴棺龜、臺灣山椒魚、觀霧山

椒魚、南湖山椒魚、楚南氏山椒魚、豎琴蛙 

淡水魚類 巴氏銀鮈、飯島氏銀鮈 

昆蟲類 大紫蛺蝶、寬尾鳳蝶、珠光鳳蝶 

(七) 本契約之各種書表 格式，由甲方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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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 

一、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施行日期：   年   月   日 

二、 職業安全衛生主管： 

三、 現場負責人： 

四、 參與人員簽名： 

   

   

   

五、 教育訓練內容： 

(一) 契約、法令及相關作業方式說明： 

1. 本契約書相關條文款說明俾全體員工知照。 

2. 展示本案造林地位置，並說明交通路線及工作項目等；進行各項作

業應確認界址、範圍，並避免傷害造林木。 

3. 嚴禁越界盜伐、濫墾、擅伐，如有前揭情事，應負相關法令責任。 

4. 逐條述明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施行細則」、「職

業安全衛生概要及安全衛生守則」及「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相

關法規。 

5. 說明各工作人員作業時間、工作分配及作業流程。 

6. 油料應放置於防油布上，不得直接置於林地；垃圾應分類集中處

理，並於工作結束時，一併攜離造林地。 

7. 講解剪定鋏、高枝剪、手鋸、鏈鋸使用法、採取程序等，並應遵守

林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8. 每日作業前應檢查工作項目：環境危害因素及防範措施、安全裝備

是否備齊。 

9. 每日作業中應檢查工作項目：作業高度不應高於2公尺。 

10. 每日作業後應檢查工作項目：廢棄物、油料是否存放得宜。 

11. 自主檢查項目：車輛。 

12.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發生緊急事故時，應立即採取必要之搶救措

施，並通報負責人及麗陽工作站；負責人應於事故發生8小時內，

依規通報。 

13. 進行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14. 說明預防虎頭蜂螫之方法及遭遇蜂螫後之應變措施。 

15. 最近醫療單位之位置與通報方式詳如醫療資訊卡(附件五)，請張貼

於機具或，宣導消防急救常識，並辦理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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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注意事項： 

1. 作業期間務必配戴護具及相關安全設備，並備妥防蚊液、急救包(含

消毒、包紮及抗組織胺等)、滅火器。 

2. 除於休息時間並設有菸灰缸等情形外，禁止工作人員於作業中吸菸

或亂丟菸蒂，亦不得隨意燃火取暖。 

3. 作業期間中，如發生火災，應請迅速報告警察機關及機關處理外，

並請及時動員搶救控制火勢。 

4. 遇有原住民狩獵、登山人員、遊客進入林地烤食便餐或吸煙者，應

予勸止、或提醒注意防火，並通知麗陽工作站或報警處理。 

5. 如於工作期間遇有勞資糾紛、性別歧視或其他違反勞工權益、性平

相關法規之情形，可向各縣市政府勞工局提出申訴(臺中市政府專

線04-22289111)。 

6. 若於作業中遇有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訂定之「瀕危物種(動

物)」及文資法公告之「珍稀植物」應立即停工並通報分署承辦人

員。物種名冊如下： 

(1) 珍稀植物：台灣穗花杉、南湖柳葉菜、台灣水青岡及清水圓柏

共4種。 

(2) 瀕危物種(動物)：(合計22種) 

動物類群 物種 

哺乳類(陸

域) 

臺灣狐蝠、水獺、臺灣黑熊、石虎、穿山甲 

鳥類 黑嘴端鳳頭燕鷗、赫氏角鷹、草鴞、山麻雀 

兩棲爬蟲類 金絲蛇、食蛇龜、柴棺龜、臺灣山椒魚、觀霧

山椒魚、南湖山椒魚、楚南氏山椒魚、豎琴蛙 

淡水魚類 巴氏銀鮈、飯島氏銀鮈 

昆蟲類 大紫蛺蝶、寬尾鳳蝶、珠光鳳蝶 

六、 照片： 

  

七、 教育訓練講解人：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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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農業部林業保育署臺中分署環境安全衛生承諾書 

本公司承攬貴分署                                            案， 

工作場所位於                                              。 

一、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履約管理單位已於作業前告知本公

司有關本案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

定應採取之措施。 

二、本公司同意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環境保護相關法令及農業部林業

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承攬商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等規定。 

三、本公司已充分瞭解上述事項，於作業期間，本公司及所屬承攬作業人

員願意確實遵守相關法令規定，若有疏失導致災害事故發生時，本公

司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 

立書人(承攬商) 

公司名稱: 

公司負責人(簽章)： 

地址：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11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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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4 種應通報珍貴稀有植物名錄 

  
台灣穗花杉 南湖柳葉菜 

  
台灣水青岡 清水圓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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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2種應通報瀕危野生動物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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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工作場所周邊醫療資訊 

醫療資訊卡 

⚫ 醫療院所： 

➢ 和平區衛生所04-25942781 

➢ 東勢農民醫院04-25771919 

➢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04-25271180 

⚫ 通報單位：麗陽工作站 04-2595172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92%8C%E5%B9%B3%E5%8D%80%E8%A1%9B%E7%94%9F%E6%89%80&rlz=1C1GCEU_zh-TWTW931TW931&oq=%E5%92%8C%E5%B9%B3%E5%8D%80%E8%A1%9B%E7%94%9F%E6%89%80&aqs=chrome.0.0i355i512j46i175i199i512j0i30l2.3337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9D%B1%E5%8B%A2%E8%BE%B2%E6%B0%91%E9%86%AB%E9%99%A2&rlz=1C1GCEU_zh-TWTW931TW931&ei=8lNzY5SQGdSG-Ab5wJSICA&ved=0ahUKEwiU0bad6K_7AhVUA94KHXkgBYEQ4dUDCA8&uact=5&oq=%E6%9D%B1%E5%8B%A2%E8%BE%B2%E6%B0%91%E9%86%AB%E9%99%A2&gs_lcp=Cgxnd3Mtd2l6LXNlcnAQAzILCC4QrwEQxwEQgAQyBQgAEIAEMgUIABCABDIFCAAQgAQyBQgAEIAEMgUIABCABDIFCAAQgAQyBQgAEIAEMgUIABCABDIFCAAQgAQ6CAguEIAEENQCOgUILhCABDoRCC4QgAQQsQMQgwEQxwEQ0QM6CwgAEIAEELEDEIMBOgsILhCDARCxAxCABDoOCC4QgAQQsQMQgwEQ1AI6CAguEIAEELEDOgsILhCABBCxAxCDAToKCC4QxwEQrwEQQzoECAAQQzoOCC4QrwEQxwEQsQMQgAQ6BwguEIAEEEM6BQguELEDOgUIABCiBDoLCC4QgAQQxwEQrwE6BwgAEB4QogQ6DQguEK8BEMcBEIAEEA06BwgAEIAEEA1KBAhBGABKBAhGGABQAFjmG2DPH2gCcAF4AIABmAGIAbcSkgEFMTUuMTCYAQCgAQHAAQE&sclient=gws-wiz-serp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7%9C%81%E8%B1%90&rlz=1C1GCEU_zh-TWTW931TW931&ei=FlRzY9__NsjR-Qa0-ZOYDA&ved=0ahUKEwjf4umu6K_7AhXIaN4KHbT8BMMQ4dUDCA8&uact=5&oq=%E7%9C%81%E8%B1%90&gs_lcp=Cgxnd3Mtd2l6LXNlcnAQAzINCC4QrwEQxwEQgAQQQzILCAAQgAQQsQMQgwEyBQgAEIAEMgQIABBDMgsILhCABBDHARCvATIECAAQQzIFCAAQgAQyBQgAEIAEMgQIABBDMgUIABCABDoRCC4QgwEQrwEQxwEQsQMQgAQ6BQgAEKIEOgsILhCvARDHARCABEoECEEYAEoECEYYAFAAWM8QYMcTaABwAXgAgAF-iAGFBZIBAzUuMpgBAKABAcABAQ&sclient=gws-wiz-serp

